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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泰山

本报泰安 7 月 16 日讯(记者
王鹏 ) 日前，泰安市政府下

发《关于公布保留和下放的行政
审批事项的决定》(以下简称《决
定》)，全市清理 80 项市级行政审
批事项，保留 184 项市级行政审
批 事 项 ，9 项 审 批 权 下 放 县 市
区。

据了解，2010 年，泰安市共
保留市级行政审批事项 264 项，

下放县市区实施行政审批事项
3 5 项。为进一步减少审批环节，
提升审批效能，加快政府职能转
变，今年，泰安市政府对市级行
政审批事项依法进行全面清理，
其中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
业审核，旅行社设立审核，设立
保安服务公司审核等在内的 8 0

项市级行政审批事项清理精简；
对民办学校的设立、变更和终止

许可，出入境管理审批、消防安
全许可等 1 8 4 项市级行政审批
事项予以保留；对电子出版物零
售、出租许可，渔业捕捞许可，临
时用地审批等 9 项审批权下放
县市区。

此外，泰安市政府出台《泰
安市市级行政审批事项清理精
简工作实施方案》，从 3 月底开
始到 6 月底，通过自清上报、审

核论证、审定公布三个阶段实施
集中清理精简工作，对市级行政
审批事项和行政审批服务事项
明确分类，对现有行政审批事项
进行彻底清理，严格审核论证，
分别提出保留、取消、调整、下
放、暂停实施的处理意见。

《决定》要求，严格执行本次
市级行政审批事项清理精简的
决定，加强后续监管，防止出现

以备案、核准等名义进行变相审
批，防止出现行政审批事项取消
或下放后监管职能“缺位”或“不
到位”现象。对保留的市级行政
审批事项，实行流程再造，明确
实施条件、审批程序、时限要求
和监督措施等，并向社会公示。
同时，进一步减少审批环节，提
升审批效能，为全市经济社会发
展提供更好服务。

本报泰安 7 月 16 日讯
(记者 陈新 通讯员 赵
中阳) 近日，泰安市食品
药品监管局对餐饮服务单
位进行量化分级管理，并颁
发了第一批分级公示牌。市
民可以通过看笑脸、平脸了
解餐饮单位的食品安全情
况。

据了解，食品药品监管
局围绕许可管理、人员管
理、场所环境、设施设备、采
购贮存、加工制作、清洗消
毒、食品添加剂和检验运输
等 9 个方面量化评分，根据
评分结果确定餐饮服务单
位的食品安全等级，分为优
秀、良好、一般三个等级。分
级公示牌上大笑、微笑和平
脸三种卡通形象表示食品
安全等级动态的动态评定，
A 、B 、C 三个字母表示餐
饮服务单位过去 12 个月内

的综合评价。
此外，食品药品监管局

的量化分级管理工作于今
年 5 月份正式启动。根据餐
饮服务单位业态和规模，评
定工作分三个层级推进：6

月 30 日前完成学校食堂、
集体用餐配送单位、中央厨
房、旅游景区餐饮服务单位
的量化分级管理和等级公
示管理工作；11 月 30 日前
完成特大型餐馆、大型餐
馆、供餐人数 500 人以上的
机关及事业单位食堂、餐饮
连锁企业的量化分级管理
和等级公示管理工作。明年
底前，完成全部持《餐饮服
务许可证》单位的量化分级
管理工作。

目前已对 659 家餐饮
服务单位进行了量化分级
评定，其中优秀的 181 家，
占 27%。

食品安全情况好

门口能挂“大笑脸”

15 日，无人值守的泰肥
铁路 K5+601 道口南侧垫高，
道口视野比原来开阔了,车辆
行人通过更安全。 本报记
者 陈新 摄

道口“增”高

市级行政审批清理掉 80 项
全市保留 184 项，9 项审批权下放县市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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